附件3-2

“链式”数字化转型创新模式项目申报说明

一、申报条件
1.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航空航天、第三代半导体产业链企业应同时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申报单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
（2）申报单位运营、财务状况及信用良好，近三年内未发生过重大安全、质量等事故，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申报单位是中小企业专业服务机构的，应同时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申报单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在北京市具有固定办公场所。
（2）申报单位管理规范、信用良好，近三年内未发生过重大安全、质量等事故，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申报单位具备服务所需的专业服务团队和服务能力，具有产业服务或园区服务经验。
二、支持方式和标准
1.“链式”转型参考架构。支持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航空航天、第三代半导体细分行业企业深入开展行业“链式”转型研究，通过产业发展、数字化技术应用、服务产品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结合顺义区产业及企业实际情况，发现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化应用案例，从战略层、技术层、应用层、生态层提出行业数字化转型路径，提出看样学样、复制推广实施举措，为细分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每个“链式”转型参考架构最高奖励25万元。
2.特色产业集群、产业园整体数字化转型样板。支持集聚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航空航天、第三代半导体细分行业，重视数字化服务能力，入驻企业数字化水平较高且转型意愿强烈的产业集群或产业园区，围绕园区智能化运营及服务，企业间协同创新、资源共享，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和服务链等关键环节数字化应用服务，从顶层设计、基础设施、平台运营、场景应用、生态构建提出园区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为产业园区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每个特色产业集群、产业园整体数字化转型样板最高奖励25万元。
3.每家最高奖励50万元。


附件  3-2-1申报资料清单及附件

附件3-2-1

“链式”数字化转型创新模式项目申报资料清单
1.“链式”数字化转型创新模式项目申请表（见附件3-2-1-1，系统填写）。
2.申报单位是中小企业专业服务机构的，需提供产业集群运营服务单位或产业园区运营服务单位等证明材料、最新一期社保缴纳记录、办公场所证明文件（若场地为自有，提供房屋所有权证；若场地为租赁，提供租赁协议及房屋所有权证）（系统上传盖章PDF文件）。
3.申报“链式”转型参考架构，需提供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航空航天、第三代半导体某一细分行业“链式”转型参考架构成果文件及相关支撑材料（系统上传盖章PDF文件）。
4.申报特色产业集群、产业园整体数字化转型样板，需提供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航空航天、第三代半导体某一细分行业数字化转型样板成果文件及入驻或服务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情况等支撑材料（系统上传盖章PDF文件）。
5.承诺书（见附件3-2-1-2，系统上传盖章PDF文件）。

附件3-2-1-1

“链式”转型创新模式项目申请表

1、 基本信息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万元）
	
	实缴资本（万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所属行业（四位行业代码）
	
	从业人数（人）
	

	2025年营业收入
（万元）
	
	2025年净利润
（万元）
	

	申报类型
	□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航空航天、第三代半导体产业链企业
□产业集群运营服务单位
□产业园区运营服务单位
□其他中小企业专业服务机构

	所属/服务产业
	□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   □航空航天   □第三代半导体   □其他    

	企业简介
（1000字以内）
	企业发展历程、主营业务、市场占有率/入驻或服务企业范围、行业地位、主导产品/服务内容、产业链上下游等情况介绍。




	“链式”转型创新模式项目情况

	申报内容
	□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链式”转型参考架构
□航空航天“链式”转型参考架构 
□第三代半导体“链式”转型参考架构 
□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数字化转型样板
□航空航天数字化转型样板
□第三代半导体数字化转型样板

	申报“链式”转型参考架构方向填写
	覆盖一级场景数（根据支持场景清单填写）
	数量：    个
具体一级场景名称：                                                 

	
	覆盖二级场景（根据支持场景清单填写）
	数量：    个
具体二级场景名称：                         

	
	覆盖三级场景（根据支持场景清单填写）
	数量：    个
具体三级场景名称：                         

	申报产业集群、产业园区数字化转型样板方向填写
	入驻/服务覆盖的申报细分行业中小企业数量
	    家

	
	调研分析细分行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数量
	    家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案例数量
	    家

	其他情况说明（500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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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书

顺义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我单位申请2026年顺义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链式”数字化转型创新模式项目，具体承诺如下：
1.我单位递交的申报资料真实有效，如存在利用虚假资料瞒报、虚报等手段通过资金申请资格审查并获得资金资助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后果。
2.获得资助后，切实加强对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
3.主动配合项目跟踪、检查、评价工作，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
4.申报项目涉及知识产权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权属纠纷、争议或诉讼。




法定代表人（签字）：
申报单位（盖章）：
日  期   ：    年    月   日 

